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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团体《关于印发 2020 年度第

一批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中设协[2020]150

号）的要求，由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

编制完成。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了我国不同地区政务公众服务场所近年来无障碍建设的

实践经验，认真研究分析了无障碍建设的现状和发展，参考了有

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技术，并在广泛征求全国有关单位意见的

基础上，通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完善，最后经审查稿。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是：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无障碍通行

设施，无障碍服务设施，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和空间无障碍设计。 

本标准由中国勘察设计协会负责管理，由浙江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或

有关资料寄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市西湖区

天目山路 148 号，邮政编码：310028），以便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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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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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政务公众服务场所的无障碍设计要求，确保有无障

碍需求的人能够安全便捷地到达政务公众服务场所、方便地使用

各种设施，满足平等、融合、共享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要求，制定

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新建、改建、扩建的政务办公建筑中的

公众服务场所。 

1.0.3  政务公众服务场所的无障碍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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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政务公众服务场所 public service places of government 

affairs 

指政务办公场所中的公众服务场所。 

2.0.2  无障碍坡道 accessible ramp 

在坡度、宽度、高度、地面材质、扶手形式等方面方便行动

障碍者通行的坡道，亦称轮椅坡道。 

2.0.3  无障碍座椅 accessible chair 

便于行动障碍者就坐的座椅，包括具有助力扶手和靠背的座

椅、便于放置拐杖的座椅以及方便屈膝障碍者就坐的高位座椅等。  

2.0.4  无 障 碍 机 动 轮 椅 车 停 车 位  parking space for 

combustion-motor-driven wheelchairs 

方便行动障碍者停放机动轮椅车的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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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政务公众服务场所应进行无障碍通行流线规划和标识引

导规划，并应与周边街区无障碍通行流线相连通。 

3.0.2  无障碍设计宜与场地设计、景观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

计、标识设计和器具设计相结合，形成一体化设计。无障碍设施

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

交付使用。 

3.0.3  无障碍设计应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 

3.0.4  无障碍设施应注重人性化，各类室外设施宜与日常通行、

遮阳、避雨、绿化等要素结合设置；各类室内设施宜与日常通行、

标识导视、操作交流等要素结合设置。 

3.0.5  应在无障碍通行流线的重要节点位置设置无障碍服务设

施位置示意图。 

3.0.6  无障碍设施及无障碍标识导视系统应保证在暗环境下有

足够的照明，照度均匀，且应避免眩光 

3.0.7  紧邻无障碍通道两侧的墙体或固定设施的阳角，以及供无

障碍使用的家具应进行圆角处理或设置护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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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障碍通行设施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场地、停车场、无障碍出入口、建筑内部有无障碍需

求的空间之间应形成连贯的无障碍通行流线。 

4.1.2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标识物、垃圾桶、座椅、灯柱、隔离

墩、地灯和地面布线（线槽）等设施均不应妨碍行动障碍者的独

立通行。固定在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坡道、楼梯的墙或柱面上的

物体，突出部分大于 100mm 且底面距地面高度小于 2.00m 时，

其底面距地面高度应不大于 600mm，且应保证有效通行净宽。 

4.1.3 无障碍通行流线应避开地形险要地段或其他易发生危险

处。 

4.1.4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通行设施的地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坚固、平整、防滑、不积水； 

2 应反光小或无反光， 

3 设置地毯式时，应与地面固定，且不宜设置厚地毯，当边

缘高度超过 6mm 时，应以斜面过渡； 

4 应避免采用易引起视觉错觉的图案。 

4.2 无障碍通道 

4.2.1 无障碍通道上有地面高差时，应设置无障碍坡道或缘石坡

道。 

4.2.2 无障碍通道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20m，人员密集场所的

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80m。 

4.2.3 无障碍通道上的门洞口应满足轮椅通行，通行净宽不应小

于 900mm。无障碍通道上的门的种类与开启方式应满足无障碍通

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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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无障碍通道上有井盖、箅子时，井盖、箅子孔洞的宽度或

直径不应大于 13mm，条状孔洞应垂直于通行方向。 

4.2.5 自动扶梯、楼梯的下部不宜设计为人行主要通道；自动扶

梯、楼梯的下部和其他室内外低矮空间可以进入时，应在净高不

大于 2.00m 处采取安全阻挡措施，且靠近人体头部的安全阻挡设

施应避免对人带来磕碰伤害。 

4.3 无障碍坡道 

4.3.1 轮椅坡道的坡度和坡段提升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向坡度不应大于 1∶50，纵向坡度不应大于 1∶12，当条

件受限且坡段起止点的高差不大于 150mm 时，纵向坡度不应大

于 1∶10； 

2 每段坡道的提升高度不应大于 750mm。 

4.3.2 无障碍坡道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20m。 

4.3.3 无障碍坡道的起点、终点和休息平台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坡道的通行净宽，水平长度不应小于 1.50m，门扇开启和物体不

应占用此范围空间。 

4.3.4 无障碍坡道的高度大于 300mm 且纵向坡度大于 1∶20 时，

应在两侧设置扶手，坡道与休息平台的扶手应保持连贯。 

4.3.5 设置扶手的无障碍坡道的临空侧应采取安全阻挡措施。 

4.4 无障碍出入口 

4.4.1 无障碍出入口应为下列 3 种出入口之一： 

1 地面坡度不大于 1∶20 的平坡出入口； 

2 同时设置台阶和无障碍坡道的出入口； 

3 同时设置台阶和升降平台的出入口。 

4.4.2 除平坡出入口外，无障碍出入口的门前应设置平台；在门

完全开启的状态下，平台的净深度不应小于 1.50m；无障碍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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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上方应设置挡雨措施。 

4.4.3 设置出入口闸机时，至少有一台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

于 900mm，或者在紧邻闸机处设置供乘轮椅者通行的出入口，通

行净宽不应小于 900mm。 

4.5 门 

4.5.1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应可以被清晰辨认，并应保证方便开

关和安全通过。 

4.5.2 在无障碍通道上不应使用旋转门。 

4.5.3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不应设挡块和门槛；门口不宜有高差，

当门口无法避免高差时，高度不应大于 15mm，并应以斜面过渡，

斜面的纵向坡度不应大于 1∶10。 

4.5.4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手动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和扩建建筑的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900mm，

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的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800mm； 

2 平开门的门扇外侧和里侧均应设置扶手，扶手应保证单手

握拳操作，操作部分距地面髙度应为 0.85m~1.00m； 

3 除防火门外，门开启所需的力度不应大于 25N。 

4.5.5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自动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00m； 

2 当设置手动启闭装置时，可操作部件的中心距地面高度 应

为 0.85m~1.00m，手动启闭装置前宜设置提示盲道。 

4.5.6 全玻璃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用安全玻璃或采取防护措施，并应采取醒目的防撞提

示措施； 

2 开启扇左右两侧为玻璃隔断时，门应与玻璃隔断在视觉上

显著区分开，玻璃隔断并应采取醒目的防撞提示措施； 

3 防撞提示应横跨玻璃门或隔断，距地面高度应为 0.85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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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 之间。 

4.5.7 连续设置多道门时，两道门之间的距离除去门扇摆动的空

间后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1.50m。 

4.5.8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安装有闭门器的门，从闭门器最大受控

角度到完全关闭前 10°的闭门时间不应小于 3s。 

4.5.9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双向开启的门应在可视高度部分安装观

察窗，通视部分的下沿距地面髙度不应大于 850mm。 

4.6 无障碍电梯、升降平台 

4.6.1 无障碍电梯的候梯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梯门前应设直径不小于 1.50m 的轮椅回转空间，候梯厅

深度不应小于 1.80m； 

2 呼叫按钮的中心距地面髙度应为 0.85m~1.10m，且距内转

角处侧墙距离不应小于 400mm，按钮应设置盲文标志； 

3 呼叫按钮前应设置提示盲道； 

4 应设置电梯运行显示装置和抵达音响。 

4.6.2 无障碍电梯的轿厢的规格应依据建筑类型和使用要求选

用。满足乘轮椅者使用的最小轿厢规格，深度不应小于 1.40m，

宽度不应小于 1.10m。同时满足乘轮椅者使用和容纳担架的轿厢，

如采用宽轿厢，深度不应小于 1.50m，宽度不应小于 1.60m；如

采用深轿厢，深度不应小于 2.10m，宽度不应小于 1.10m。轿厢

内部设施应满足无障碍要求。 

4.6.3 无障碍电梯的电梯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为水平滑动式门； 

2 新建和扩建建筑的电梯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900mm，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的电梯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

于 800mm； 

3 完全开启时间应保持不小于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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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升降平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深度不应小于 1.20m，宽度不应小于 900mm，应设扶手、

安全挡板和呼叫控制按钮，呼叫控制按钮的髙度应符合本标准

3.6.1 条的有关规定； 

2 应采用防止误入的安全防护措施； 

3 传送装置应设置可靠的安全防护装置。 

4.7 楼梯和台阶 

4.7.1 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台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距踏步起点和终点 250mm~300mm 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提

示盲道的长度应与梯段的宽度相对应； 

2 上行和下行的第一阶踏步应在颜色或材质上与平台有明显

区别； 

3 不应采用无踢面和直角形突缘的踏步； 

4 踏步防滑条、警示条等附着物均不应突出踏面。 

4.7.2 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三级及三级以上的台

阶和楼梯应在两侧设置扶手。 

4.8 扶手 

4.8.1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单层扶手的高度应为 850mm~900mm；

设置双层扶手时，上层扶手髙度应为 850mm~900mm,下层扶手高

度应为 650mm~700mm。 

4.8.2 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台阶和无障碍

坡道的扶手应在全长范围内保持连贯。 

4.8.3 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台阶、轮椅坡

道的扶手起点和终点处应水平延伸，延伸长度不应小于 300mm；

扶手末端应向墙面或向下延伸，延伸长度不应小于 100mm。 

4.8.4 扶手应固定且安装牢固，形状和截面尺寸应易于抓握，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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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内侧边缘与墙面的净距离不应小于 40mm。 

4.8.5 扶手应与背景有明显的颜色或亮度对比，室外扶手的材质

应选用防滑、热惰性指标好的材料。 

【条文说明】为了便于视觉障碍者辨认扶手的位置，扶手应与安

装固定的背景墙面形成视觉的反差。因关系到各类人群的使用便

利，扶手均应满足本条要求。 

4.9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4.9.1 应将通行方便、路线短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4.9.2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长边一侧，应设宽度不小于 1.20m 的

轮椅通道，宜在短边一侧增设宽度不小于 1.20m 的轮椅通道。轮

椅通道与其所服务的停车位不应有高差，和人行通道有高差处应

设置缘石坡道，且应与无障碍通道衔接。 

4.9.3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坡度不应大于 1∶50。 

4.9.4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应设置停车线、轮椅通道线和

无障碍标志，并应设置引导标识。 

4.10 缘石坡道 

4.10.1 各种路口、出入口和人行横道处，有髙差时应设置缘石坡

道。 

4.10.2 缘石坡道的坡口与车行道之间应无髙差。 

4.10.3 缘石坡道距坡道下口路缘石 250mm~300mm处应设置提示

盲道，提示盲道的长度应与缘石坡道的宽度相对应。 

4.10.4 缘石坡道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的坡度不应大于 1∶20； 

2 其他形式缘石坡道的正面和侧面的坡度不应大于 1∶12。 

4.10.5 缘石坡道的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的坡道宽度应与人行道宽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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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面坡缘石坡道的正面坡道宽度不应小于 1.20m； 

3 其他形式的缘石坡道的坡口宽度均不应小于 1.50m。 

4.10.6  缘石坡道顶端处应留有过渡空间，过渡空间的宽度不应小

于 900mm。 

4.10.7 缘石坡道上下坡处不应设置雨水箅子。设置阻车桩时,阻车

桩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900mm。 

4.11 盲 道 

4.11.1 盲道的铺设应保证视觉障碍者安全行走和辨别方向。 

4.11.2 盲道铺设应避开障碍物，任何设施不得占用盲道。 

4.11.3 需要安全警示和提示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其长度应与需 安

全警示和提示的范围相对应。行进盲道的起点、终点、转弯处，

应设置提示盲道，其宽度不应小于 300mm，且不应小于行进盲道

的宽度。 

4.11.4 盲道应与相邻地面的颜色或材质形成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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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障碍服务设施 

5.1 一般规定 

5.1.1 有内部使用空间的无障碍服务设施的入口和室内空间应方

便乘轮椅者进入和使用，内部应设轮椅回转空间，轮椅需要通行

的区域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900mm。 

5.1.2 具有内部使用空间的无障碍服务设施的门在紧急情况下应

能从外面打开。 

5.1.3 具有内部使用空间的无障碍服务设施应设置易于识别和使

用的救助呼叫装置。 

5.1.4 无障碍服务设施的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不积水。 

5.1.5 无障碍服务设施内供使用者操控的照明、设备、设施的开

关和调控面板应易于识别，使用高度应为 0.85m~1.10m。 

5.1.6 无障碍服务设施内安装的部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安装牢固； 

2 安全抓杆直径应为 30mm~40mm，内侧与墙面的净距离不

应小于 40mm； 

3 低位挂衣钩、低位搁物架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1.20m。 

5.1.7 无障碍坐便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障碍坐便器两侧应设置安全抓杆，轮椅接近坐便器一侧

应设置可垂直或水平 90°旋转的水平抓杆，另一侧应设置 L 型抓

杆，宜设置 U 型抓杆； 

2 轮椅接近无障碍坐便器一侧设置的可垂直或水平 90°旋

转的水平安全抓杆距坐便器的上沿高度应为 250mm~350mm，长

度不应小于 700mm； 

3 无障碍坐便器另一侧设置的 L 型安全抓杆，其水平部分距

坐便器的上沿高度应为 250mm~350mm，水平部分长度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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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mm；其竖向部分应设置在坐便器前端 150mm~250mm，竖向

部分顶部距地面高度应为 1.40m~1.60m； 

4 坐便器水箱控制装置应便于操作，宜设感应式自动冲水装

置； 

5 取纸器应在坐便器的侧前方； 

 6 在坐便器附近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并应满足坐在坐便器

上和跌倒在地面的人均能使用。 

 

5.1.8 无障碍小便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小便器下口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400mm； 

2 应在小便器两侧设置长度为 550mm 的水平安全抓杆，距

地面高度应为 900mm。应在小便器上部设置支撑安全抓杆，距地

面高度应为 1.20m。 

5.1.9 无障碍洗手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台面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800mm，水嘴中心距侧墙不应小

于 550mm，其下部应留出容膝容脚空间； 

2 应在洗手盆上方安装镜子，镜子反光面的底端距台面的高

度不应大于 1.00m； 

3 独立式洗手盆应置安全抓杆；安全抓杆中心线应和台面同

高；当洗手盆外侧为圆弧形时，横向抓杆与洗手盆距离不应小于

10mm；当洗手盆外侧为直线形时，横向抓杆与洗手盆距离不应

小于 40mm； 

4 出水龙头应采用杠杆式水龙头或感应式自动出水方式，当

采用杠杆式水龙头，操作所需的力度不应大于 25N ；水龙头控

制开关和出水口距离横向抓杆或台面外端的距离不应大于

5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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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共卫生间（厕所）、无障碍厕所和第三卫生间 

5.2.1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女卫生间（厕所）应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洗手盆，宜

设置婴儿打理台、婴儿座椅、儿童座便器、小便器和洗手台。男

卫生间（厕所）应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器和无障碍洗手

盆，宜设置婴儿座椅、儿童座便器、小便器和洗手台； 

2 内部应留有直径不小于 1.50m 的轮椅回转空间。 

5.2.2 无障碍厕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方便乘轮椅者到达和进出，尺寸不应小于 1.80m×

1.50m； 

2 如采用向内开启的平开门，应在开启后厕位内留有直径不

小于 1.50m 的轮椅回转空间，并应采用门外可紧急开启的门栓； 

3 应设置无障碍坐便器。 

5.2.3 无障碍厕所、第三卫生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位置应靠近公共卫生间（厕所），内部应留有直径不小于

1.50m 的轮椅回转空间；  

2 无障碍厕所的面积不应小于 4.00m2，第三卫生间的面积不

应小于 6.50m2；  

3 内部应设置无障碍坐便器、无障碍洗手盆、多功能台、低

位挂衣钩和救助呼叫装置，宜设置护理床，第三卫生间内部还应

设儿童座便器、儿童安全座椅等设施； 

4 多功能台长度不宜小于 700mm，宽度不宜小于 400mm，

高度宜为 600mm； 

5 护理床长度不应小于 1.50m，宽度不应小于 600m，高度应

为 400mm~450mm； 

6 应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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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轮椅席位 

5.3.1 轮椅席位的观看视线不应受到遮挡，也不应遮挡他人视线。 

5.3.2 轮椅席位应设置在便于疏散的位置，不应设置在公共通道

范围内。 

5.3.3 轮椅席位区应通过无障碍通行流线与疏散出口、公共服务、

卫生间、讲台等必要的功能空间和设施连接。 

5.3.4 轮椅席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轮椅席位的净尺寸深度不应小于 1.30m，宽度不应小

于 800mm；  

2 在轮椅席位旁或邻近的席位处应设置 1∶1 的陪护席位； 

3 轮椅席位的地面应平整、防滑，坡度不应大于 1∶50。 

5.4 低位服务设施 

5.4.1 低位服务设施前应留有轮椅回转空间。 

5.4.2 低位服务设施的上表面距地面高度应为 750mm~850mm，

台面的下部应留出不小于宽 750mm、高 650mm、距地面高度

250mm 范围内进深不小于 450mm、其他部分进深不小于 250mm

的容膝容脚空间。 

5.4.3 当设置饮水机、自动取款机、自动售票机、自动贩卖机、

自动取号机等时，每个区域的不同类型设施应至少有 1 台位低位

服务设施。 

5.4.4 低位服务设施应避免尖角、锐利边缘及过于粗糙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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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 

6.1 无障碍标识 

6.1.1 无障碍标识应纳入室内外环境的标识系统，应连续并清楚

地指明无障碍设施的位置和方向。 

6.1.2 建筑场地及建筑内的视觉信息标识应满足视觉障碍群体的

需求；文字信息应采用易于阅读的字体和字号，图形信息应易于

理解，文字与图形信息均应与背景形成颜色与亮度对比，。 

 

6.1.3 无障碍标识的安装位置和高度应保证从站立和座位的视觉

角度都能够看见，并且不应被其他任何方式遮挡；无障碍标识的

形式应便于从各个方向观察到。 

6.1.4 无障碍设施处均应设置无障碍标识；如果有两条以上到达

目的设施或服务的路径时，应标明无障碍通道，非无障碍通道的

信息提示标识中应指示出无障碍通道的方向。 

6.1.5 对需要安全警示处，应同时提供包括视觉标识和听觉标识

的警示标识。 

6.2 无障碍信息交互设施 

6.2.1 政务公众服务场所宜配置室内外定位导航系统。 

6.2.2 基本信息提示和安全应急信息提示应同时提供视觉信息提

示、触觉或听觉信息提示。 

6.2.3 建筑物出入口和楼梯前室宜设建筑平面总览图，并宜同时

设置盲文信息，当设置盲文信息时，应采用凹凸标记标出当前位

置，以方便视觉障碍者定位。 

6.2.4 当使用盲文辅助信息时，可以是专有的盲文铭牌，也可以

是在普通铭牌上增加盲文信息；无论哪种形式，触摸表面都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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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无刺。 

6.2.5 政务公众服务场所宜配置读屏设施，宜配置实时手语翻译

系统或语音文字转换设施。 

6.2.6 公共场所中的网络通信设备部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低位个人自助终端和低位台面计算机应符合现行国家规范

根据《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55019 的有关规定； 

2 每 1 组个人自助终端中，应至少设 1 部低位个人自助终端；

应至少设 1 部提供视觉和听觉两种信息传递方式的个人自助终

端；  

3 供公众使用的计算机中，应至少提供 1 个低位台面计算机；

应至少提供 1 台设置读屏软件和支持屏幕放大功能的计算机；应

至少提供 1 台提供语音输入功能的计算机；支持可替换键盘的计

算机不应少于 20%。 

6.3 无障碍智慧服务 

6.3.1 设置门禁时，门禁系统宜通过人脸识别、AI 行为分析、物

联网等技术实现一卡通、一脸通，方便有无障碍需求人士安全出

行，实现无感化安防。人脸识别摄像头应采用可转动式的。 

6.3.2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设置车档且间距小于 900mm 时，应配

置智能升降系统。 

6.3.3 政务公众服务场所设置的智能化管理平台宜包括无障碍服

务的相关内容，并应具备以下功能： 

1 应便于不同类型的无障碍需求人士及建筑内部的服务机构

操作和应用； 

2 应体现无障碍设施的名称、位置和数量，并可通过智能终

端进行查询和服务，无障碍导航应具备语音导航及文字、图示导

航多种模式； 

3 应具备与城市管理信息同步的功能，可以提供线上查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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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的功能，并实时进行相关信息发布，信息发布模式应保证视

障、听障人士使用； 

4 应具备火警、匪警、医疗急救等紧急呼叫功能，提供声光

报警、可视化信息报警/呼叫功能，满足有无障碍需求人士报警和

急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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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空间无障碍设计 

7.1 建筑场地 

7.1.1 场地的主要人行出入口应与周边人行道无障碍衔接。 

7.1.2 场地内人行道与车行道宜分流，应合理设置人行横道。 

7.1.3 人行道与车行道有高差时，在人行道的路口和人行横道的

两端应设置缘石坡道。 

7.1.4 从场地无障碍出入口到达建筑无障碍出入口的通行流线

上，每 50.00m 宜设置休息区。休息区应设置带有靠背和扶手的

座椅及轮椅停驻位。 

7.1.5 绿化景观应设置无障碍游览流线，入口应为无障碍出入口，

并。 

。 

7.2 停车 

7.2.1 建筑基地内应设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其数量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总停车数在 50 辆以下时，应设置不少于 1 个无障碍机动车

停车位； 

2 50 辆~100 辆时，应设置不少于 2 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3 100 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 2%的无障碍机动车

停车位； 

4 配置充电设施的停车场和停车库宜至少设置 1 个无障碍机

动车停车位安装充电设施。 

7.2.2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应能够通过无障碍通行流线到达建筑

的无障碍出入口。 

7.2.3 宜在室外场地的适合位置设置无障碍机动轮椅车车位，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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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动车停车区有一定分隔；无障碍机动轮椅车位的最小长度宜

为 2.10m，宽度宜为 1.10m，有条件时一侧宜设宽度不小于 1.20m

的通道。 

7.3 出入口 

7.3.1 公众使用的出入口应为无障碍出入口，宜为平坡出入口。 

7.3.2 出入口铺地材料应固定牢固，避免卷边，并不应妨碍轮椅

的移动。 

7.3.3 主要无障碍出入口宜设置自动门。 

7.3.4 安检通道的宽度应不小于 900mm。 

7.4 内部交通 

7.4.1 建筑内设置电梯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组电梯应至少设置 1 台无障碍电梯；  

2 无障碍电梯应方便行动障碍者到达主要公共空间和其使用

的功能空间； 

3 当建筑内有不同使用功能分区时，每个主要功能分区宜至

少设置 1 台无障碍电梯。 

7.4.2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公共走道有高差时，应设置无障碍坡

道，无障碍坡道的外缘应通过设置视觉对比使人能够清晰识别；

当高差大于 300mm，且坡度大于 1∶20 时，宜同时设置台阶。 

7.4.3 室内公共走道的两侧的玻璃隔断应设置醒目的防撞提示措

施，防撞提示应横跨玻璃门或隔断，距地面高度应为

0.85m~1.50m。 

 

7.5 公共接待空间 

7.5.1 应在无障碍出入口处设置公共接待、休息区域的引导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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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无障碍通行流线连接。 

7.5.2 公共接待区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同时满足人站姿和坐姿时使用；接待台应提供低位服务

设施，并应符合 5.2 节的有关规定并宜配置助听辅助系统 

2 应提供易于被视觉障碍者和听力和语言障碍者获取的建筑

物使用信息，并应符合第 6 章的有关规定； 

3 宜设置各类无障碍辅具借用场所，并实现全场所的辅具共

享。 

7.5.3 公共休息区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服务性公共建筑的公共休息区内应设无障碍休息区； 

2 长度大于 50.00m 的公共走道内应设无障碍休息区； 

3 无障碍休息区应设轮椅停驻位，同时应设置无障碍座椅； 

4 宜提供导盲犬需要的空间和设施。 

7.6 窗口式办事服务区 

7.6.1 通道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80m。 

7.6.2 服务台宜全部满足坐姿服务的要求，且至少一处应为低位

服务台。 

7.6.3 服务窗口前的座椅应为可移动式。 

7.6.4 等候区应设置轮椅休息位和无障碍座椅，应配置具有语音

叫号和闪光提示功能的排队提示装置和大字显示屏。  

7.7 自助式办事服务区 

7.7.1 每个区域的不同类型自助设施应至少有 1 台为低位服务设

施。 

7.7.2 自助设施的实体按钮键盘应支持盲文标签或触摸标签。 

7.7.3 设备触摸屏应支持以下要求： 

1 支持语音提示下的操作，并应用语音方式播报用户操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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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密码操作除外）； 

2 采取措施保障视障人士密码输入的正确性； 

3 支持大字体显示或支持文字放大功能； 

4 设备应配有标准耳机插口，并可根据视障人士用户的要求

关闭屏幕显示功能，； 

5 支持用户使用无障碍的便携式个人终端进行操作。 

7.8 配套服务区 

7.8.1 配套办事服务区供公众通行的单开门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00m，双开门单扇开启的通行净宽不宜小于 900mm。 

7.8.2 服务台都应满足低位服务的要求。 

7.8.3 配套办事服务区外应提供语音和文字叫号设施，每间用房

外的墙面上应提供办事服务人员姓名、职位、排队顺序等信息。 

7.9 会议空间 

7.9.1 公共会议室、报告厅等对外服务的宣讲场所设有固定的席

位时应设置轮椅席位及相关无障碍设施。 

7.9.2 席位为 100 座及以下时应至少设置 1 个轮椅席位。101~400

座时应至少设置 2 个轮椅席位。 

7.9.3 设置多个轮椅席位时，宜分散到不同区域。 

7.9.4 应设置无障碍上讲台的设施。 

7.9.5 会议场所应为视觉障碍者和听力障碍者获取信息提供便

利。 

7.9.6 宜提供导盲犬需要的空间和设施。 

7.10 其他活动空间 

7.10.1 其他活动空间包括经常有老年人、儿童活动的场所，公众

阅览区，餐饮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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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 老年活动场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设置在一层朝南方向，且与门厅中庭无高差衔接； 

2 应配置无障碍座椅； 

3 宜沿墙设置通长的扶手或扶壁板。 

7.10.3 儿童活动场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设置在一层，且与门厅中庭无高差衔接； 

2 地面应采用有弹性、不易积灰且易清洁的铺装材料。 

7.10.4 公众阅览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与走廊无高差衔接； 

2 宜设置低位目录检索台； 

3 宜设置视觉障碍者阅览区，提供盲文书籍、盲文阅读器，

视障阅览区的电脑宜配置电子阅览读屏软件、盲文键盘和轨迹球； 

4 阅览区照度不应小于 300lx，不宜小于 500lx，且应避免炫

光。 

7.10.5 餐饮空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需要至少设置 2%的可移动的桌椅，并宜分散在不

同的区域； 

2 主要通道应满足轮椅通行和回转的要求 

3 应设置低位取餐台和餐具收贮设施；应设置具有容膝容脚

空间的无障碍餐桌，留有摆放轮椅的空间，设置可放置拐杖等辅

具的装置； 

4 宜选用圆角的餐桌和餐椅。 

5 宜提供导盲犬需要的空间和设施。 

7.11 卫生设施 

7.11.1 每个楼层，应至少分别设置 1 组满足无障碍要求的男、女

公共卫生间（厕所），或在男、女公共卫生间（厕所）附近设置 1

个独立的无障碍厕所，且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0m；当需求明确

中
国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23 

 

时，宜保证每 15 个有需求的人不少于 1 个无障碍大便器和 1 个无

障碍小便器；市级政务公众服务场所应设置至少 1 个第三卫生间 

7.11.2 区级及以上政务公共服务场所应设置母婴室；母婴室应为

独立房间，使用面积不宜低于 10.00m2。 

7.12 配套设施 

7.12.1 当设置储存柜时，应便于开启。 

7.12.2 人脸识别、测温等设施应方便不同高度的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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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釆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釆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

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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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5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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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2  既有建筑改造情况下，当条件不具备，执行现行规范确有

困难时，应不低于原建造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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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包括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 的 B-

办公科研类建筑，G-社会民生服务类建筑中的“城市服务场所”。

其中办公科研类建筑涵盖乡镇、街道以及村委行政化背景下的其

他办公建筑。如政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等。 

2.0.2  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55019-2021 和《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的术语为“轮

椅坡道”，考虑到这种坡道除满足除乘轮椅者的需求外，也能满足

日常婴儿车、行李箱、重物等的使用要求，故本标准将其引申称

为“无障碍坡道”。 

2.0.4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机动轮椅车》GB12995，为该类型车

辆提供无障碍停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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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无障碍通行流线是确保各类活动空间、无障碍设施可达、

好用的前提；标识引导能帮助使用者尽快确定无障碍设施的方向

和定位。 

3.0.3  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产设备一方面可推进相

关产品的国产化、标准化、系列化和多样化，所使用的新技术、

新材料、新工艺和新产设备应安全稳定可靠的；另一方面，对于

既有建筑改造项目，当土建改造有限制时，可通过创新手段，弥

补客观条件造成的缺陷。 

3.0.5  本条所述的重要节点包括场地出入口、停车区出入口、主

要室外通道转弯处，门厅、电梯厅、主要室内通道转弯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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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障碍通行设施 

 

4.1  一般规定 

4.1.1  无障碍通行流线以无障碍通行设施构成，以方便各类有需

要的人群通行为主要目的。 

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坡道、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电梯、升

降平台、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无障碍小汽（客）车上客和落客

区、缘石坡道、盲道是专门性的无障碍通行设施，以服务某一类

型的残疾人为主，同时兼顾各类有需要的人群。 

门、楼梯、台阶和扶手是通用性的设施，除了满足无障碍设

计的要求外，还需满足其他方面要求才能保证其安全性和适用性。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有高差处需用无障碍坡道、缘石坡道、无

障碍电梯或升降平台处理，楼梯和台阶不是能够方便所有行动障

碍者通行的设施。 

4.1.2  行动障碍者的独立通行指的是行动障碍者借助轮椅、拐杖

等辅具，不需要别人帮助的通行。固定在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

楼梯的墙或柱面上的物体包括标牌、电话、灭火器等可能对视觉

障碍者造成危害的物体，如果这些物体底面距地面的高度不大于

600mm，视觉障碍者可以用手杖感触到这些物体。在设计时将物

体放在凹进的空间里也可以避免伤害。 

4.1.3  乡镇级政务公众场所可能布局在山地等地形险要地段，容

易发生跌落、倾覆等事，应设置护栏、挡台等形式的安全防护措

施，必要时同时设置可以启动提示作用的警示线。 

4.1.4  厚地毯会造成乘轮者通行时很吃力，应避免设置。易引起

视觉错觉的图案——比如认为地面有标高变化的图案——会对人

通行产生一定的干扰，特别是对于部分视觉障碍者会带来困扰，

也应避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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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无障碍通道 

4.2.1  地面的高差是行动障碍者通行的主要障碍，解决高差问题

是无障碍通道的重要功能，而无障碍坡道和缘石坡道为解决此障

碍的主要无障碍设施。针对路缘石的高差设置缘石坡道，其他高

差设置无障碍坡道。 

4.2.2  本条所指的通行净宽具体为：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坡道等

无障碍通行设施的两侧墙面外表皮或固定障碍物之间的水平净距

离；门扇开启后，开启扇内侧边缘之间或者门框内缘与开启门扇

内侧边缘之间的水平净距离；当设置扶手时，扶手截面内侧之间

的水平净距离。 

4.2.4  井盖、箅子的孔洞会对轮椅的通行和盲杖的使用带来不便

和安全隐患，所以应尽量避免在无障碍通道上设置有孔洞的井盖、

箅子。无法避免时，限定孔洞的宽度、直径和走向，是为了防止

卡住盲杖或轮椅小轮，或盲杖滑出带来危险。 

4.2.5  当自动扶梯、楼梯的下部以及各种室内外低矮空间能够进

入时，头部的障碍是盲杖无法触碰到的，容易造成磕碰。因此，

自动扶梯、楼梯的下部不宜及各种室内外低矮空间设计为人行主

要通道；当下部空间可以进入时，需采取悬挂活动警示牌、地面

围挡等方式进行提示。对于设置的安全阻挡措施，需避免其自身

带来伤害。 

4.3  无障碍坡道 

4.3.1  第 1 款 为了保证轮椅使用中的安全性和适用性，依据主

要在建筑室内外使用的手动和电动轮椅的性能指标确定坡度要

求。因为通用设计的要求，现在国际上对于轮椅坡道的要求有坡

度更缓的趋势。 

第 2 款 每段坡道的提升高度需考虑使用者的体力情况，每提

升一定的高度需要设置一个平台提供短暂休息，否则容易造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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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不支无法操作轮椅的情况，带来安全隐患。例如在轮椅坡道

坡度为 1∶12 时，每段坡道的提升高度不应大于 750mm 即水平

长度不应大于 9.00m，否则应设休息平台。 

4.3.2  无障碍坡道应考虑到轮椅、婴儿车、手推车等的使用。根

据我国的轮椅相关产品标准，最宽的轮椅为普通机动轮椅，其宽

度标准为小于或等于 1.20m，而经常使用的电动和手动轮椅，其

宽度标准为小于或等于 780mm。一般的婴儿车、手推车等的宽度

在 1.00m 以下。 

4.3.3  对无障碍坡道的起点、终点和休息平台的通行净宽的要求

是为了保证无障碍通行的顺畅。乘轮椅者在进入坡道之前和行驶

完成后，需要一段水平行驶用来调整轮椅，平台长度不小于

1.50m，可满足乘轮椅者调整方向或者短暂休息。 

4.3.4  无论什么高度，一般行动上借助扶手会更为安全。但当轮

椅坡道的高度不大于 300mm 或坡度不大于 1:20 时，大部分行动

障碍者可以不借助扶手通行，考虑到不同的现实情况，不提出必

须设置两侧扶手的要求。在条件允许时，鼓励无障碍坡道均设置

两侧扶手。 

4.3.5  设置扶手的无障碍坡道的临空侧采取的安全阻挡措施，可

为以下做法中的至少一种： 

1 坡道面和平台面从扶手外边缘向外扩宽 300mm； 

2 坡道和平台边缘设置高度不小于 50mm 的安全挡台； 

3 坡道和平台设置距离坡道面和平台面空隙不大于 100mm

的斜向栏杆。 

4.4 无障碍出入口 

4.4.1  第 1 款 平坡出入口是通行最为便捷的无障碍出入口，建

议在工程中优先选用。无障碍出入口地面坡度不大于 1∶20 时，

等同于坡度不大于 1∶20 的无障碍坡道，需满足本标准第 3.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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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第 2 款 与平坡出入口相比，坡度大于 1:20 的无障碍坡道的

坡度比较陡，对于部分行动障碍者来说，走轮椅坡道会比上台阶

更加困难，此外，雨雪等气象条件下在轮椅坡道上滑倒的风险增

大，因此在出入口同时设置台阶和轮椅坡道更加合理。 

第 3 款 同时设置台阶和升降平台的做法主要适用于建筑出

入口进行无障碍改造，因为场地条件有限而无法修建无障碍坡道

时，可以采用占地面积小的升降平台以取代轮椅坡道的做法。一

般的新建建筑及有条件的改造工程不提倡此种做法。 

4.4.2  无障碍出入口平台的深度不仅要满足轮椅的回转和通行，

还要考虑其他人通行的安全和便利；入口上方设置雨篷、入口为

骑廊形式，或入口上方有建筑形体出挑，既能够有效防止上空坠

物，也能够在雨雪天气为出人的人群提供过渡空间，避免出入口

地面湿滑带来的危险。 

4.4.3  当出入口设置闸机时，应设轮椅能够通行的通道，同时这

也给携带大件行李、推童车、视觉障碍等人士提供了更方便安全

的通行条件。 

4.5 门 

4.5.1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可方便包括乘轮椅者在内的残障人

士和老年人的使用。在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门，无障碍电梯、无

障碍厕所等有内部使用空间的无障碍设施的门，其他有无障碍需

求的房间和空间的门，均需满足无障碍要求。 

4.5.2  旋转门无法满足无障碍的功能要求。对于残障人士、老年

人、推童车的人士等，旋转门存在障碍和风险。在无障碍通道处

如有旋转门，旁边需同时设置符合本节要求的平开门或自动门，

以满足无障碍通行。 

4.5.3  挡块和门槛会给行动障碍者带来通行困难甚至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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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年人带来跌倒风险。门内外要尽量做到水平，有高差时以斜

面过渡，斜面的纵向坡度过陡也会带来跌倒风险，所以本条对其

也提出了要求。 

4.5.4  第 1 款 根据我国轮椅的相关产品标准，经常使用的电动

和手动轮椅，其宽度标准为大于或等于 780mm；根据对于辅具发

展的调研，轮椅种类越来越多，有些轮椅的宽度更大。对于既有

建筑改造或改建的建筑，考虑到可行性，仍沿用 800mm 的标准；

对于新建或扩建的建筑，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参考

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将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调整为 900mm。 

第 2 款 门扇里侧的执手为便于人进入后将门关上使用。考虑

到部分手部残障者的使用，门执手需要满足能够用单手握拳进行

操作，不需要紧抓、捏、旋转等需要手和手指配合，或者是手腕

灵活转动才能完成的动作。球形门执手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常规

做法是选择满足上述要求的杠杆式门执手。 

第 3 款 手动门需要一定的力量才能完成开门的动作，考虑到

上肢力量差的人群，作出本款规定。 

4.5.5  自动门便于残疾人、老年人、推童车者使用，因此公共场

所的门应优先考虑采用自动门系统。自动门要考虑其安全性、通

行的宽度，当设置手动启闭装置时要考虑其安装高度。手动启闭

装置包括按钮、刷卡、密码锁等。 

4.5.6  选用安全玻璃或采取防护措施是为了防止玻璃门破碎带

来的伤害。防撞提示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防撞提示标志，颜色要考

虑背景光线条件变化的情况，能够使人易于察觉，宽度应覆盖完

整的玻璃宽度，设置在人坐姿和站姿均能方便识别的高度范围内。 

4.5.7  连续设置多道门时，门之间的距离要考虑乘轮椅者、推童

车者等开关门和通过所需的空间。本条中的门扇摆动的空间为门

扇从关闭到完全开启所占用的空间。 

4.5.8  考虑到行动障碍人群移动缓慢的特点，作出本条规定。 

4.5.9  对于双向开启的门，使用者需要看到其他使用者从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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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为双方留出反应的时间，避免发生碰撞。观察窗的高度应

该能够满足乘轮椅者以及身高矮小者的视野要求。 

4.6 无障碍电梯、升降平台 

4.6.1  第 1 款 电梯是包括乘轮椅者在内的行动障碍人群使用最

为频繁和方便的垂直交通设施。乘轮椅者在到达候梯厅后，要转

换位置和等候。政务公众服务场所作为公共建筑，人流量较大，

候梯厅的深度净尺寸为 1.80m 比较合适。 

第 2 款 呼叫按钮应设置在能让乘轮椅者及其他行动障碍者

易于触碰的位置。当呼叫按钮一侧有垂直墙面时，设置的位置需

要距离墙面有一定的距离，以方便乘轮椅者进行操作。盲文标志

不宜设置在按钮上，以避免误按。盲文应符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国家通用盲文方案》的有关

规定。 

第 3 款 在呼叫按钮前设置提示盲道可以辅助视觉障碍者分

辨呼叫按钮所在位置，方便其呼叫电梯。提示盲道尽量避开进出

电梯的主要通路以保证乘轮椅者和老年人的通行顺畅。 

第 4 款 为方便听觉障碍者辨别电梯停靠楼层和运行信息，设

置显示装置对其进行提示;为方便视觉障碍者辨别电梯停靠楼层，

设置抵达音响对其进行提示。 

4.6.2  在使用电梯时，乘轮椅者需要相对更大的空间。因此，无

障碍电梯轿厢的尺寸应满足包括乘轮椅者在内人士的使用便利和

安全。深度为 1.40m、宽度为 1.10m 的小型梯，轮椅进入电梯后

不能回转，只能正面进人倒退而出，或倒退进入正面而出，所以

这个尺寸为底线性要求，在条件受限的情况下满足乘轮椅者的基

本使用条件，具体项目应综合考虑急救和无障碍需求确定适合的

轿厢尺寸。轿厢内部设施包括装置设备、内表面材料、扶手等应

满足相关标准的无障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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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本条中的电梯门包括楼层门和轿厢门。 

4.6.4  升降平台包括垂直升降平台和斜向升降平台，垂直升降平

台在改造工程中因场地限制而应用较多。升降平台的下部、传送

装置等易造成伤害的部位应采取围挡等形式的安全防护措施。 

4.7 楼梯和台阶 

4.7.1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55019-2021，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台阶一般位于老年

人建筑、医疗建筑、康复建筑等视觉障碍者较多使用的建筑，政

务公众场所服务于广大老百姓，故楼梯也应符合相关要求。本条

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是为了提示视觉障碍者所在位置接近有高

差变化处。提示盲道的长度应与梯段的宽度相对应指的是以整块

提示盲道砖连接覆盖梯段宽度，如梯段宽度为 1.20m，提示盲道

砖的宽度为 250mm 时，铺设 4 块盲道砖，提示盲道与梯段两侧

边缘间距 100mm。 

第 3 款 无踢面楼梯易造成跌绊危险。踏步的前缘如有突出部

分，应设计成圆弧形，不应设计成直角形，以防将拐杖头绊落和

对鞋面刮碰。 

第 4 款 踏步防滑条、警示条等附着物突出踏面易造成跌绊危

险。本款要求不包括带防滑、警示功能的成品踏步砖的表面凸起。 

4.8 扶手 

4.8.1  本条规定的扶手高度为踏步前缘垂直向上到扶手中心线

的高度。 

4.8.2  扶手的不连贯不但会带来使用的不便，而且可能造成使用

扶手者突然失去支撑的安全隐患。楼梯、台阶的全长范围指梯段

和休息平台，无障碍坡道的全长范围指坡段和休息平台。 

4.8.3  楼梯和台阶的扶手延伸长度的计算为：从第一级/最后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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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步前缘开始算起。为了避免人们在使用扶手后突然感觉手臂滑

下扶手而产生不安，将扶手的末端加以处理，以利于身体稳定。

同时也是为了利于包括乘轮椅者在内的行动障碍者在刚开始借助

扶手做上下楼梯、坡道等行动时的抓握或借力。 

4.8.4  要求扶手固定是为了防止可转动等形式的非固定扶手在

使用时带来的安全隐患。老年人、病弱者等人士经常将全身依靠

扶手，所以扶手的安装必须足够牢固。一般情况下圆形扶手的直

径或矩形扶手的截面宽度为 30mm~50mm 易于抓握。当扶手安装

在墙上时，扶手的内侧与墙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给手的抓握提

供适当的空间。因关系到各类人群的安全和使用便利，扶手均应

满足本条要求。 

4.8.5  为了便于视觉障碍者辨认扶手的位置，扶手应与安装固定

的背景墙面形成视觉的反差。因关系到各类人群的使用便利，扶

手均应满足本条要求。 

4.9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4.9.1  地面停车场中，应将距离建筑的无障碍出入口路线短、临

近无障碍通道、通行方便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地

上停车楼和地下停车库中，应将距离无障碍电梯路线短且通行方

便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当无障碍电梯距离无障碍

出入口或无障碍电梯的距离大于 60m 时，建议在无障碍通行刘线

上增设无障碍休息区。 

4.9.2  停车位一侧设置一定宽度的轮椅通道，是为了方便乘轮椅

者由车辆转乘至轮椅。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宜独立设置轮椅通道，

实无条件独立设置，相邻两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可共用一个轮

椅通道。 

4.9.3  对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地面坡度的控制，目的在于当乘轮

椅者从车辆转乘至轮椅时，轮椅能够稳定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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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  本条的目的是为引导使用者顺利找到无障碍机动车停车

位。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标志一般设在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

面停车线范围内。设置轮椅通道线是为了避免占用。 

4.10 缘石坡道 

4.10.1  高差为行动障碍者的主要障碍，解决高差问题为无障碍

通行的重要功能。在各种路口、出入口和人行横道处，存在由于

立缘石的设置产生高差的地方，而设置缘石坡道为解决此障碍的

主要无障碍设施。 

4.10.2  缘石坡道的坡口与车行道之间做到无高差，便于行动障

碍者、推童车者、携带行李者等人士的安全通行。本条规定的“无

高差”首先指的是应设计为无高差，在施工时也应在满足相应施

工验收标准的基础上尽量避免高差。 

4.10.3  在缘石坡道的坡道下口附近设置提示盲道时，提示盲道

是设置在缘石坡道上，而不是设置在车行道上（图 1）。提示盲道

的 长度应与缘石坡道的宽度相对应指的是以整块提示盲道砖连

接覆盖缘石坡道通长宽度。例如，当三面坡缘石坡道正面坡道宽

度为 1.20m 且提示盲道砖的宽度为 250mm 时（图 1），铺设 4 块

盲道砖，提示盲道与坡道两侧边缘间距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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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面坡缘石坡道的提示盲道和顶端过渡空间示意 

 

4.10.4  缘石坡道的坡度需要满足一定条件，以避免坡道设置过

陡造成使用时的安全隐患。由于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的设置受

人行道宽度的影响较小，因此规定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的坡度

不应大于 1∶20。 

4.10.6  缘石坡道顶端处需要留有一定的空间（图 1），保证包括

乘轮椅者在内的行人的滞留及安全通过。 

4.10.7  缘石坡道的设置需要考虑与其他设施的组配问题，如雨

水箅子、阻车桩等，避免造成使用者的通行不便或障碍。这个问

题在我国城市中比较普遍，造成了比较多的安全问题。 

4.11 盲 道 

4.11.1  为方便视觉障碍者的安全通行，人行道或其他场所的地

面常采用铺设盲道的形式，使视觉障碍者通过盲杖触觉及脚感等

方式，实现向前行走及辨别方向的目的。 

4.11.2  盲道不仅要达到引导及提示视觉障碍者通行的作用，更

要起到保护视觉障碍者通行安全的目的，因此盲道在人行道的设

置位置要避开树木(穴)、电线杆、拉线、变电箱等地面及地上部

分的障碍物。盲道上也不得设置垃圾桶、消火栓等设施，非机动

车的停放位置应避开盲道。 

4.11.3  提示盲道具有警示危险和提示变化的作用，对于视觉障

碍者的安全出行非常重要。需要安全警示和提示处包括需提示的

门、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台阶的起止处、站台边缘及其

他可能发生人身伤害或者需要提示定位的位置。“其长度应与需安

全警示和提示的范围相对应”的含义参考本标准第 3.10.3 条条文

说明。为了便于视觉障碍者能够辨识，提示盲道的宽度要满足一

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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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由于部分视觉障碍者能够辨别光线及色觉的反差，因此

盲道的颜色或材质要与相邻人行道的铺面形成差异，便于视觉障

碍者的发现及使用。盲道的颜色一般情况下采用中黄色。室内地

面可采用黏贴式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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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障碍服务设施 

 

5.1  一般规定 

5.1.1  考虑到有些情况下保证直径 1.50m 的轮椅回转空间比较困

难，所以本条要求至少提供能以各种形式满足乘轮椅者进行轮椅

回转的空间，不但包括适合轮椅回转的平面布置，也包括利用家

具、洁具下部的空间等。 

5.1.2  紧急情况下为及时救援，门在上锁情况下，管理人员能从

外部通过钥匙或把手等开启。 

5.1.3  为避免使用者在使用无障碍设施发生意外时无法向外部

求助，如：如厕时摔倒等，应在内部设置救助呼叫装置以为使用

者能够在紧急状况下向外发送求助信号提供条件。 

5.1.6  第 1 款 安全抓杆、多功能台和固定座位用来支撑身体，

如果安装不牢固，非常容易引起人身伤害。实际使用中折翻式安

全抓杆、多功能台和固定座位的安全问题更严重，应考虑折翻的

功能对于安装牢固的影响。 

第 2 款 安全抓杆设在坐便器、低位小便器、洗手盆的周围，

是行动障碍者保持身体平衡和进行移动不可缺少的安全保护措

施。其形式有很多种，一般有水平、直立、L 型等形式，以及固

定、旋转、折翻等方式。 

第 3 款 为满足乘轮椅者及身材矮小者的使用需要制定。 

5.1.7  第 1 款 在坐便器的两侧安装安全抓杆，供乘轮椅者从轮

椅上转移到坐便器上以及拄拐杖者在起立时使用。L 型抓杆的竖

杆应朝距离坐便器的远端安装。 

第 2 款 水平抓杆可做水平旋转 90°或垂直旋转 90°，在使

用前将抓杆转到贴近墙面上，不占空间，待轮椅靠近坐便器后再

将抓杆转过来，协助乘轮椅者从轮椅上转换到坐便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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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款 L 型抓杆的竖向部分一般为与地面垂直，也可根据使

用要求设施成非垂直的角度，位置在坐便器前端，便于使用者借

助其拉起身体。坐便器形式、尺寸多样，因此 L 型抓杆的位置应

根据坐便器确定。 

第 4 款 常见的在水箱上端设置按压式冲水控制装置的做

法，乘坐轮椅者难以靠近使用。相对来说，在水箱外侧的控制装

置容易按到。 

第 5~6 款 国家现行标准中对救助呼叫按钮和取纸器的具体

安装位置缺少规定。本标准建议取纸器宜安装在 L 型抓杆的横杆

下方，距地高度宜为 400mm~500mm；救助呼叫装置宜设在无障

碍坐便器侧前方，距离坐便器前缘 1.00m~1.20m，距离地面

200mm；并宜在坐便器侧边，高出 L 型装横杆 150mm~250mm，

增设一处救助呼叫装置。 

5.1.8  第 1 款 低位小便器方便乘轮椅者、身材矮小者等人群的

使用，尤其落地式小便池为包括身材矮小者在内的各种体形的使

用者提供更高的便利性。 

第 2 款 水平安全抓杆主要用于辅助抓扶撑起的动作；支撑

安全主要供使用者将胸部靠住，使重心更为稳定，支撑安全抓杆

距小便器后墙面的距离需根据小便器尺寸合理设置，宜与小便器

下口前缘距墙距离一致，一般为 250mm 左右。 

5.1.9  第 2 款 乘轮椅者在使用面盆后，一般需倒退移动以远离

面盆，设置镜子可协助乘轮椅者观察其背后的情况，避免在倒退

时撞到他人。坐轮椅者视线较低，控制镜子反光面底端与台面距

离，有助于扩大坐轮椅者在镜子内的可视范围。 

第 3 款 洗手盆在使用时应满足拄拐杖者的倚靠需求。台面

往往有水，不宜直接倚靠，故独立式洗手盆应设置安全抓杆；台

式洗手盆，台面上有一定空间，相对比较干，可以直接用于倚靠，

故本标准未对台式洗手盆的抓杆设置要求。当洗手盆外侧为圆弧

时，横向抓杆与洗手盆的距离由中心向外逐渐加大，而外侧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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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时，距离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对洗手盆与抓杆净距离

提出更高要求，40mm 的标准参考安全抓杆与墙面的距离标准。

规定水龙头控制开关和出水口距离横向抓杆或台面外端的距离是

为了避免洗手盆尺寸过大，或者安全抓杆与洗手盆距离过大，导

致使用者够不到水龙头。 

5.2 公共卫生间（厕所）、无障碍厕所和第三卫生间 

5.2.1  儿童小便器下口距地宜为 300mm，且宜采用落地式; 低位

洗手台的安装可参考以下标准：学龄前儿童洗手台距地高度宜为

500mm~550mm,小学儿童洗手台距地高度宜为低年级 600mm; 高

年级 700mm。 

5.2.2  第 1 款 1.80m×1.50m 的尺寸可提供轮椅进入后调整角度

和回转的空间，轮椅可在坐便器侧面靠近后平移就位。此尺寸要

求不只限于面积要求，也要求了单边尺寸的最小值，例如 2.00m

×1.35m 虽然和 1.80m×1.50m 面积一致，但也不满足本款要求。 

第 2 款 无障碍厕位的门鼓励采用推拉门。如采用平开门，

一般情况下应向外开启，便于紧急情况施救，如向内开启则内部

应留有足够的净空间，并且门栓在门外可开启，以便于发生紧急

情况时进入处理。 

第 3 款 考虑到无法站立或蹲下的人群的使用。 

5.2.3  本条中的无障碍厕所是指无性别区分、男女均可使用的小

型无障碍厕所，因为可以在家属的陪同下进入，方便各类人群的

使用。  

第 2 款 第三卫生间因内部设施较多，面积要大于无障碍厕

位。第三卫生间可兼做无障碍厕所。 

第 3 款 内部设施的设置考虑到不同使用者的主要需求。无

障碍坐便器包括 5.1.7所规定的所有部件，无障碍洗手盆包括 5.1.9

所规定的所有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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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款 使用者跌倒时有可能阻碍门向内打开从而影响救

援。 

5.3 轮椅席位 

5.3.1  本条为设置轮椅席位的指导原则，观众厅的视线设计时要

考虑轮椅席位，保证席位之间相互不遮挡。当轮椅席位处可安装

易于拆卸的固定座椅时，也要考虑不同使用状况的视线要求。 

5.3.2  本条规定了设置轮椅席位的位置，保证乘轮椅者能够及时

疏散，同时不影响其他观众疏散。 

5.3.3  乘轮椅者作为观众或需登台者，除了观众厅之外，可能需

要使用到售票处、餐厅、休息厅等公共服务空间，需要去设置无

障碍设施的公共卫生间（厕所）或无障碍厕所，也有可能需要登

台演讲或表演等。应根据功能需求确保轮椅席位区与其他必要的

空间或位置之间的无障碍连接。 

5.3.4  第 1 款 一个轮椅席位的宽度为 800mm，是乘轮椅者的

手臂推动轮椅时所需的最小宽度。考虑到轮椅从前方或后部进出

轮椅席位时前后的移动空间，最小深度设为 1.30m。前后通道不

可占压轮椅席位的尺寸范围。考虑到乘轮椅者大多有人陪伴出行，

所以设置陪护席位。若陪护席位无法设置在轮椅席位旁，也要尽

可能在邻近处设置。 

5.4 低位服务设施 

5.4.1  低位服务设施前的轮椅回转空间可利用低位服务设施下

部的空间。 

5.4.2  考虑到膝盖处占用空间较脚尖处少，因此分容膝容脚两部

分要求，容膝空间部分较现行国标《无障碍设计规范》

GB50763-2012 的规定小。 

5.4.4  为避免在使用或触碰到低位服务设施时产生磕碰或剐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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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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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 

 

6.1 无障碍标识 

6.1.1  无障碍标识系统是为残疾人、老年人等人士有效传递各种

信息的标识系统，是公共建筑室内外环境标识系统的必要组成部

分。无障碍标识系统不能出现断点以至失去引导作用。一般情况

下，概念性指称用“无障碍标识”这一用语，而具体的标识图案

和实体用“无障碍标志”这一用语。 

6.1.2  相同条件下，中文使用黑体、等线体等无衬线的字体有利

于弱视者辨认。对于英文字母，也应选择笔画均匀简洁、无衬线

的字体。相对于只用大写字母的标识，同时使用大、小写的标识

更易理解。 

英文和数字的字体高度可参考人体工程学家 Peters 和 Adams

建议的公式取值： 

H=0.0022D+25.4（K1+K2） 

普通照明条件下可以使用更简洁的 007 公式： 

H=0.007D 

注：H——字高（mm）；D——视距（mm）； 

K1——与内容重要性的相关系数，一般情况下取 0，重要情况下

取 0.075； 

K2——与照明条件的相关系数，根据照明条件的很好（0.06）、好

（0.16）和一般（0.26）分别取值。 

汉字字号与视距的关系可参考天津大学王小荣教授主编的

《无障碍设计》提出的公式： 

P=43.924D+2.8702 

注：P——汉字字号（pt）；D——最大观察视距（m）。 

图形应首先使用实心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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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走廊两侧使用贴壁式标识不利于行进时看到，宜采用悬挑

式标识牌，并建议采用三棱柱形。 

6.1.5  视觉警示标识应保证黑暗情况下的照明。室内标识照明可

参考《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8.6.4 条“室内标识照明的平均亮

度应使人距标识 1.50m 处可清晰辨认标识的文字和内容。当标识

照明面积小于或等于 0.50m2 时，其平均亮度宜为 400cd/m2；当标

识照明面积大于 0.50m2 而且小于或等于 2.00m2 时，其平均亮度

宜为 300cd/m2”室外标识应保证夜间照明，参照《城市景观照明

技术规范》DB11/T388.4,其亮度与周边环境亮度的对比度宜为

3~5，且不应超过 10。 

6.2 无障碍信息交互设施 

6.2.1  目前，针对视障人士的定位导航系统的研发和应用已经取

得显著成绩，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德清县等地已经在逐步推

广中，且在实践中证明对视障人士的通行有明显帮助。这一系统

对于任何人，在陌生环境中的快速定位和方向寻找都是有帮助的。

此外在人身安全方面也有较大用处，如当某个定位点超过一定时

间没有移动时，可以提醒工作人员这位使用者可能身体不适。 

6.2.5  目前，越来越多政务公众场所使智能化、多感官交互手段，

为残障人士的办事提供方便。如针对听障人士推出的手语姐姐服

务系统，通过双屏方式，群众和服务人员通过各自的屏幕以语音、

文字、手语等方式获取对等信息，进行实时沟通。屏幕还可以记

录办事过程，为万一产生的纠纷留下证据。 

6.2.6  第 3 款 个人自助终端是指场所内布置用于查询、引导、

简单业务实现等自助使用的终端设备。低位个人自助终端方便乘

轮椅者使用。采用视觉和听觉两种信息传递方式，方便视觉障碍

者和听觉障碍者的使用。 

第 4 款 屏幕放大功能是普遍的辅助功能，有些操作系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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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也可以使用第三方软件实现更多辅助功能。对于文本信息的

语音输入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目前针对残障人群的辅助设备

越来越多，比如盲文键盘、盲文点阵输出，残障人群可以使用已

经熟悉的输入输出设备替换传统的键盘来操控计算机。 

6.3 无障碍智慧服务 

6.3.1  可转动式的摄像头便于识别不同高度的人脸，便利坐轮椅

者、身材矮小者和少年儿童服务。 

6.3.3  第 4 款 可视化包括语音文字转化、视频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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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空间无障碍设计 

7.1 建筑场地 

7.1.1  “无障碍衔接”指的是场地的主要人行出入口采取地面坡

度不大于 1:20 的平坡出入口或同时设置台阶和轮椅坡道的出入

口。只有三级政务公众服务场所进行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在场

地条件受限时，经过充分论证，才可以采用同时设置台阶和升降

平台（无障碍电梯）的出入口。 

7.1.2  在规划场地内的交通流线时，尽量将行人与车辆的的流线

分开设置，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残障人士、老年人和儿童

的通行安全。如果为残障人士、老年人等提供单独的主要通道，

则应尽量注意不要使路线与其他使用者的差异太大。 

7.1.3  高差为行动障碍者的主要障碍，解决高差问题为无障碍通

行的重要功能。在人行道的路口和人行横道的两端，存在由于立

缘石的设置产生高差的地方，而设置缘石坡道为解决此障碍的主

要无障碍设施。 

7.1.4  带靠背的座椅能够给人的背部提供支撑，扶手有助于人在

落座和起身时的助力，因此设置靠背和扶手的座椅非常适合上肢

力量比较差的老年人使用。休息座椅旁预留轮椅停驻位是为了方

便乘轮椅者与其陪伴人或其他人的交流。 

7.1.5  绿化景观中，往往地形高差变化较大，尤其是一些园林式

景观，山形水系丰富。因此实现所有区域无障碍游览是很困难的，

这就需要在规划设计阶段设置专门的无障碍游览路线，串联主要

观景、休憩区域，以实现最大范围无障碍游览。 

7.2 停车 

7.2.1  本条为关于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基本配置数量的底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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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计算采取进位原则，如 240 辆总停车数时，如按照 2%的设

置要求，应设置 6 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安装充电桩的无障碍

机动车停车位，可根据需要，在管理上允许非电动的无障碍机动

车使用，以增加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使用效率。 

7.2.3  大量下肢障碍者出行依靠机动轮椅车。虽然为机动车，但

因为使用者身体原因，若和机动车停车区共同设置，容易造成危

险。因此应为机动轮椅车在距离建筑的无障碍出入口路线短、临

近无障碍通道、通行方便的区域设置无障碍停车位，且和机动车

停车区有一定分隔。根据国家标准《机动轮椅车》GB12995-2006，

轻便机动轮椅车的外轮廓尺寸不应大于 2.00m×1.00m×1.20m

（长×宽×高），参照《建筑无障碍设施设计图集》13ZJ301，将

无障碍机动轮椅车车位最小尺寸定为 2.10m×1.10m。 

7.3 出入口 

7.3.1  同时设置台阶和升降平台的做法主要适用于建筑出入口

进行无障碍改造，因为场地条件有限而无法修建无障碍坡道时，

可以采用占地面积小的升降平台以取代无障碍坡道的做法。一般

的新建政务公众服务场所及有条件的改造工程不提倡此种做法。 

7.3.3  从门扇打开和关闭动作的方便度来看，电动感应侧推门平

开门比手动门更安全和易于使用，尤其是对乘轮椅者和开关门不

方便的人，应优先选用。 

7.4 内部交通 

7.4.1  考虑到一些街道、社区的政务公众服务场所条件有限，所

以并未要求一定设置电梯。当条件有限时，可采用升降平台或手

持爬楼装置等代替措施。不对外开放的后勤区等不在本条要求范

围之内。 

7.4.2  无障碍通行流线应保证包括乘轮椅者在内的各类残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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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和老年人顺利通行。室内走道存在高差时应设置轮椅坡道，但

对于部分能够步行但行动受限的人，走比较长且陡的坡道比台阶

更困难。因此，除非坡道短而且坡度缓，否则同时设置轮椅坡道

和台阶会更加便利。 

7.4.3  室内公共走道的两侧为玻璃隔断时，采取防撞提示措施是

为了防止行人，特别是视觉障碍者误碰撞带来的伤害。防撞提示

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防撞提示标志，颜色要考虑背景光线条件变化

的情况，能够使人易于察觉。 

 

7.5 公共接待空间 

7.5.2  公共接待区域是人员获得相关信息与活动资源的第一场

所，接待区域应考虑到残障人士、老年人等不同人士的需求。问

询台、接待处、办事台、借阅台等的助听辅助系统依据现行行业

标准《信息无障碍公众场所内听力障碍人群辅助系统技术要求》

YD/T2099 部署。 

7.5.3  第 1 款 本款规定了需要设置无障碍休息区的场所。无障

碍休息区为乘轮椅者、老年人、孕妇等特殊群体提供了相应空间

及设施，便于轮椅或设备辅具的停靠及放置，是场所人性化的重

要体现。 

第 2 款 本款规定了无障碍休息区在公共走道内的设置距离。

当行动不便者行走过长距离时，需要及时的休息以调整身体状态，

因此在走道超过 50.00m 处应设置一个无障碍休息区可方便行动

不便人士的短暂停留，以便恢复体力。 

第 3 款 轮椅停驻位为乘轮椅者的停靠提供了空间。带靠背的

休息座椅可为老年人休息时提供更好的舒适性，扶手可为老年人

坐下后站起来时提供借力，避免出现老年人坐下后出现站起来困

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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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款 考虑了携带导盲犬的视觉障碍者的需求，可在休息区

座位旁边提供导盲犬休息的空间，方便导盲犬随同主人出入公共

场所，利于视觉障碍者参与社会活动。 

7.6 窗口式办事服务区 

7.6.2  所有人都可以以坐姿接受服务，能够为使用者提供更好的

办事体验。宜通过设计，使所有服务台都有合适的高度和适宜的

容膝容脚空间。但服务台至少有一处高度应在 750mm~850mm 之

间，并提供不小于宽 750mm、高 650mm、距地面高度 250mm 范

围内进深不小于 450mm、其他部分进深不小于 250mm 的容膝容

脚空间。 

7.12.3 服务窗口前的座椅应为可移动式。 

【条文说明】当有乘轮椅者来办事时，将座椅移开，即可留轮椅

停留空间。 

7.12.4 等候区应设置轮椅休息位和无障碍座椅，应配置具有语音

叫号和闪光提示功能的排队提示装置和大字显示屏。  

7.7 自助式办事服务区 

7.7.3  第 2 款 可以是提供两次或以上输入密码的机会，这个设

置对于健全人也是友好的； 

第 3 款 这一功能低视力者、老年人使用； 

第 4 款 这一设置可以保障视障人士操作信息的私密性； 

第 5 款 利用便携式个人终端，如手机，可以方便视障人士、

肢体残障人士操控公用设备。 

7.8 配套服务区 

7.8.1  配套办事服务区包括图像采集室、法律服务室、家事调解

室等独立服务空间。坐轮椅者在开门时，一般需要一手开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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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控制轮椅行动，因此即使是双开门，坐轮椅者依靠自身力量只

会打开一扇，故对双开门提出单扇开启的净宽要求。 

7.9 会议空间 

7.9.2  在设置固定轮椅席位之外，宜通过设置活动桌椅，在有需

要时增加可用于驻停轮椅的区域。400 席以上空间往往出现在剧

院、体育场等建筑内，政务公众服务场所内的公共会议室、报告

厅等空间的坐席数量一般少于 400 席，因此本条未对 400 席以上

的情况提出标准。 

7.9.3  乘轮椅者疏散速度慢，如果大量集中在同一区域，一旦发

生危险，难以及时疏散。 

7.9.4  可通过设置单独的到达讲台的通道、或设置固定/活动坡道

等方式，实现无障碍上讲台。 

7.9.5  考虑到视觉或听觉障碍者需要从某个特定方向视听、坐在

前面读唇语或阅读文字翻译，应确保他们能够轻松移动且拥有良

好视野。该场所应提供相应的信息无障碍设施或服务，以便不同

障碍人群均能够平等的参与并融入演出或会议活动。 

7.9.6  本条考虑了携带导盲犬的视觉障碍者的需求，可在某些座

位旁边提供导盲犬休息的空间，方便导盲犬随同主人出入观演及

会议场所，利于视觉障碍者参与社会活动。 

7.10 其他活动空间 

7.10.1  街道和社区的政务公众服务场所，如社区中心等，往往

配套各类直接面向街道和社区的服务空间。这类空间的使用者多

为老年、儿童、妇女等群体，他们的无障碍需求与残障人士有不

同点，应在设计上有所体现。 

7.10.2  第 1 款 朝南方向日照条件好，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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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款 老年人容易劳累，无障碍座椅应能满足老年人的不

同需求，如放置拐杖，借力起身，膝盖弯曲困难等。 

第 3 款 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平衡能力降低，且一旦摔倒

更容易受伤，通长的扶手或扶壁板可以为他们提供连续的借力支

持。 

7.10.3  第 2 款 弹性地面适合儿童好动的特点，可采用地胶板。

木地板虽具有一定弹性，考虑到儿童可能便溺，不建议采用。 

7.10.4  第 3 款 盲文书籍内容更新较普通书籍慢，且内容局限

性强，可借助盲文阅读器帮助视力障碍者阅读更新、更丰富的图

书。  

    第 4 款 根据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50034-2024

第 5.3.1 设置本款的照度要求。 

7.10.5  第三款 根据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21

第 8.7.2 条的对活动足以的要求，本款将无障碍餐桌的最小比例定

位 2%。 

7.11 卫生设施 

7.11.2  公共建筑作为人流最密集的场所，母婴室可为处于哺乳

期的妇女及婴儿提供一个私密、舒适、卫生的空间及所需的各项

设施，以满足哺乳、换尿布等活动的需求，避免了母婴在公共环

境中的尴尬及由于环境不卫生而引起的感染，利于母婴健康的同

时，也为处于哺乳期的妇女参与公共活动创造了条件。母婴室应

独立设置；应设置哺乳区、盥洗区、备餐区和休憩区；应配置储

奶设备、尿布台、洗手池、婴儿床、座椅等设施和家具。 

7.12 配套设施 

7.12.1  应至少有一个存储柜，其操作高度在不应大于 1.20m；储

存柜可采用扫码、凸起的横向把手等方式，便于视力障碍、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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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障碍等人的使用。 

7.12.2  可通过增设低位设施，或广角形式，来方便不同身高、

坐高的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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